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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 1255-2100-8045-9020-00001-0002-P001  

 

 

教育局通函第 24/2026 號  

 

分發名單：  各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及設有幼稚園班級的學校校監

及校長─ 備 辦  

副本：各組主管—備考  

  

 

2026/27 學年幼稚園教育計劃  

按學校發放的資助  

(租金資助、校舍維修資助及炊事員資助 ) 

 

摘要  

 

本通函旨在說明 2026/27 學年幼稚園教育計劃（「計劃」）下按學校發放

的資助，即租金資助、校舍維修資助及炊事員資助的申請資格，並邀請已獲

批准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設有幼稚園班級的學校（以下

統稱為「幼稚園」）提交申請。本通函應與 2025 年 11 月 28 日發出的教育

局通函第 208/2025 號「申請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 2026/27 學年」一併閱讀。  

 

詳情  

 

背景  

 

2.  政府除了向獲批准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按單位形式提供資助外，亦按學

校情況提供額外資助，以照顧個別幼稚園的特殊情況。就租金資助、校舍維

修資助及炊事員資助的申請資格、申請程序、用途、資助金額、發放安排及

其他細節，請參閱本通函的各附錄：  

附錄 1： 租金資助  

附錄 2： 校舍維修資助  

附錄 3： 炊事員資助  

 
3.  教育局會每年發出通函邀請學校申請資助。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5208C.pdf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M/EDBCM25208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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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安排  

 

4.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須按每項資助的指定範圍審慎運用政府津貼，以確

保相關支出為合理和必要。在會計及核數方面，參加計劃的幼稚園須為每項

資助另設獨立的分類帳，以記錄所有相關資助及開支。幼稚園須在經審核周

年帳目中呈報各項資助／津貼的收入、開支和盈餘／虧損，以及相關的資產

和負債，而提交帳目的規格會詳列於教育局每年發出有關提交經審核周年

帳目的通函。校方須備存相關文件，包括租約及租金收據（如適用）、採購

記錄（包括發票及收據）、報價／招標文件、員工聘任記錄及薪酬支出證明、

幼稚園的公積金供款，在有需要時提交教育局。按照慣例，資助的相關記錄

須保存不少於七年。  

 

5.  如教育局發現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把資助作非指定用途，及／或不再符

合本通函所列的申請資格，幼稚園便須按教育局指明的金額，把已領取的資

助悉數退回政府。如幼稚園在學年期間停辦、被撤銷或退出計劃，津貼餘款

必須退回教育局。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如在營運上有任何變動，以致不再符合

資格領取任何資助，須先行以書面通知教育局，而教育局有權因此暫停發放

相關資助，從幼稚園其他撥款扣減多付的資助，及／或要求幼稚園即時退回

有關款項。  

 

財務、聘任及採購安排  (適用於校舍維修資助及炊事員資助 ) 

 

6.  在運用資助時，參加計劃的幼稚園須根據現行條例、規例及教育局發出

的指引，就聘任、採購和競投制訂合適的程序，並因應校本情況作出增補。幼

稚園亦應確保以公平、公正、公開的方式進行有關程序，並妥善地保存有關

記錄。  
 

7.  我們鼓勵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善用資助，以照顧學校或學童的需要。幼稚

園亦有需要保留若干盈餘應急，以及在人手調配方面按需要調整策略。請參

閱附錄內各項資助的累積盈餘上限。若有過多盈餘，教育局會按個別情況，

根據經審核周年帳目收回超出上限的盈餘或暫停發放資助。  

 

8.  在運用資助時，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應避免赤字。如出現赤字，有關款額

須按情況由基本單位資助中用於教學人員薪酬和相關開支以外的部分（即

基本半日制單位資助及全日制和長全日制的額外資助的 40%）及／或由學

校經費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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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方法及截止日期  

 

9.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須經由「統一登入系統」 (https://fkg.edb.gov.hk) 進

入「幼稚園教育計劃系統」 (「系統」)內遞交申請，並經由系統列印整套填

妥的申請表，經校監簽署後，連同所需文件，在 2026 年 6 月 23 日（星期

二）或之前呈交教育局。非經由系統擬備和列印的申請文件，概不接受。  

 

查詢  

 

10.   關於租金資助或個別學校情況的查詢，請聯絡所屬的高級學校發展主

任 ／ 高 級 服 務 主 任 。 關 於 校 舍 維 修 資 助 ／ 炊 事 員 資 助 的 查 詢 ， 請 致 電

2892 5018 與幼稚園行政組聯絡。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吳凱茵代行）  

 

2026 年 5 月 5 日  

 

 

 
 

https://fkg.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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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租金資助  

 

目的  

 

政 府 透 過 租 金 資 助 計 劃 向 獲 批 准 參 加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 提 供 租 金 資

助，以減輕幼稚園在租金方面的財政負擔。  
 
資格  

 

2 .  只有獲准參加計劃，並根據租賃協議在租用校舍營辦的幼稚園才符

合 資 格 獲 得 租 金 資 助 ， 同 一 校 舍 只 可 獲 得 租 金 資 助 或 校 舍 維 修 資 助 的

其中一項。  

 

資助用途  

 

3 .  所有參加計劃的幼稚園獲得的租金資助，只可用於本地課程幼稚園

分部／班級學生 1的租金開支。任何非學校部分的租金開支不應包括在

內。  

 

資助金額  

 
4 .  為加強問責及有效運用公共資源，在以下情況，幼稚園獲批 的租金

資 助 將 不 會 全數 支付 租 金 的 開 支： ( i )校 舍 使 用 率 偏低 （詳 情 見 下 文 第

5 ( i )段 ）； ( i i )「雙重上限 」（詳情見下文第 5 ( i i i )段 ）；及／或 ( i i i )繳付的

租金超出差餉物業估價署評估的市值租金。就 ( i )和 ( i i )，實際租金支出

和租金資助之間的差額，可由計劃下的資助或學校經費支付。至於 ( i i i )，
如 幼 稚 園 繳 付 的 租 金 超 過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評 估 的 市 值 租 金 （ 有 關 金 額

會適時通知幼稚園），有關差額不能使用計劃下的資助支付，教育局在

審批學費時亦不會認可有關差額，幼稚園應以學校經費（不包括學費）

支付有關開支。就此，我們再次提醒有關幼稚園應盡早訂定具體計劃，

以確保幼稚園能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運作暢順。  
  

 
1
 只包括計劃下的合資格學生，即持有教育局發出的有效「幼稚園入學註冊證」而入讀

幼稚園本地課程幼兒班 (K1)、低班 (K2)或高班 (K3)班級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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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租金資助額會按照個別幼稚園的特定情況而有所不同，詳情如下： 

 

( i )  獲提名屋邨幼稚園  

參 加 計 劃 並 在 教 育 局 管 理 的 校 舍 分 配 或 提 名 機 制 下 獲 分 配 校

舍的屋邨幼稚園（「 獲提名屋邨幼稚園 」），如繳交按香港房屋

委員會評定並在租約訂明的優惠租金（ 約為巿值租金的 5 0 %），

可符合資格領取全額租金資助，但須視乎校舍使用率 2（按幼

稚園每個上課時段的學生人數佔課室容額的比例計算）而定，

詳情如下：  

 

校舍使用率  租金資助  

5 0 %或以上  全額  

2 5 %至 5 0 %以下  5 0 % 

2 5 %以下  2 5 % 

註：新的獲提名屋邨幼稚園在租約首 3 年期間，不論校舍使用

率為何，均符合資格獲取全額租金資助。  

 

( i i )  前身屬社會福利署轄下的資助幼兒中心  

在 20 0 5 年「協調學前服務」前在社會福利署轄下並目前獲全

額 租 金 發 還 的 前 資 助 幼 兒 中 心 （ 主 要 位 處 繳 付 少 於 5 0%市 值

租金的公共屋邨校舍 ），會繼續符合資格按現行機制獲取全額

租金資助。  

 

( i i i )  其他幼稚園  

其他幼稚園的租金資助會設「雙重上限 」，即差餉物業估價署

評 估 的 巿 值 租 金 的 5 0%， 或 計 劃 下 所 有 合 資 格 學 生 基 本 半 日

制單位資助的 15 %，兩者以金額較低者為準。如租約訂明的租

金較差餉物業估價署評估的巿值租金為低，其巿值租金的 5 0 %

的上限則會按租約訂明的租金為基礎計算。  

 
  

 
2 計算校舍使用率時，以較多幼稚園學生的上課時段為準，計算方法如下：  

[上午或下午上課時段的幼稚園學生總人數 (以人數較多時段計算 )  ÷  容額證明書訂
明的課室容額 ]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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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細節  

 

6 .  任 何 參 加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 如 獲 准 營 辦 照 顧 0至 3歲 兒 童 的 幼 兒 服 務

（不包括上文第 5( i i )段所述前身屬社會福利署轄下的資助幼兒中心），

及／或開辦非本地課程班級，其租金資助會按幼稚園／幼兒中心分部、

本 地 ／ 非 本 地 課 程 班 級 ， 以 及 計 劃 下 合 資 格 ／ 不 符 合 資 格 學 生 的 比 例

計算。  

 

7 .  獲准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倘不獲教育局同意繼續參加計劃或經教育

局同意退出計劃（即教育局通告第 7 /2 0 16 號附錄 1「 幼稚園教育計劃

參加條款及條件」第 9 . 4 及 9 . 5 段所述的情況 ），其租金資助只會計算

仍在計劃下的合資格學生。為此，在處理會計及核數時，幼稚園須按仍

在計劃下的合資格學生及不符合資格學生人數，劃分其租金開支。  

 

發放資助 的安排  

 

8 .  租金資助會由 8 月或 9 月起按月發放（按個別參加計劃的幼稚園的

開學月份而定 ），暫定租金資助金額會按推算的 9 月學生人數（由幼稚

園通過下文附錄 4 所述的「租金資助計劃系統」提供）發放。一般情

況下，在核實 9 月實際合資格學生人數後，教育局會按需要在有關學

年的 1 月及／或其後月份調整租金資助金額。教育局會根據經審核周

年帳目收回未用的租金資助。  
 
申請程序  

 

9 .  參 加 計 劃 的 幼 稚 園 如 符 合 上 文 第 2 段 所 載 的 資 格 準 則 ， 可 申 請

2 0 26 / 27學年的租金資助。幼稚園如已申請參加計劃，而正待審批，可

同 時 申 請 租 金 資 助 ， 租 金 資 助 的 批 核 須 視 乎 是 否 獲 批 准 參 加 計 劃 。 目

前 在 租 金 資 助 計 劃 下 獲 租 金 資 助 的 合 資 格 幼 稚 園 須 就 2 02 6 / 27學 年 遞

交 全 新 的 申 請 。 然 而 ， 現 時 獲 租 金 發 還 而 前 身 屬 社 會 福 利 署 轄 下 的 資

助 幼 兒 中 心 ， 則 應 繼 續 按 照 現 行 程 序 申 請 租 金 發 還 ， 因 此 無 需 申 請 本

通函所述的租金資助。  
  

http://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6007C.pdf


 

7 
 

 

1 0 .  參 加計 劃的合 資格幼 稚園 所獲的 租金資 助， 會根據 《教育 條例》

（第 27 9章）註冊並錄取幼稚園學生的每個註冊校址發放。倘參加計劃

的 幼 稚 園 註 冊 並 錄 取 幼 稚 園 學 生 的 校 址 多 於 一 個 ， 而 每 個 校 址 的 租 用

校 舍 各 自 訂 有 租 約 ， 幼 稚 園 便 須 就 每 個 校 址 遞 交 一 份 申 請 。 倘 幼 稚 園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校 址 的 租 用 校 舍 屬 同 一 份 租 約 ， 幼 稚 園 則 只 須 就 同 一 份

租約下的校址遞交一份申請。  

 

11 .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須經由「租金資助計劃系統」遞交申請（詳見附

錄 4），並列印整套填妥的附表，經校監簽署後，連同下列文件，在 2 02 6

年 6 月 23 日 (星期二 )或之前 呈交所屬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或高級服務

主任：   

( i )  租約；以及  

( i i )  由 業 主 ／ 使 用 土 地 准 許 人 提 供 有 關 物 業 ／ 用 地 可 作 租 賃 或 分

租用途以收取租金的證明文件。  

 
配合學費 調整  

 

1 2 .  在電子申請過程中，「租金資助計劃系統」會計算每所參加計劃的

合資格幼稚園預計收到的每月租金資助金額 3。參加計劃的合資格幼稚

園 申 請 調 整 有 關 學 年 的 學 費 時 ， 須 採 用 相 同 的 收 生 推 算 資 料 ， 並 接 受

教育局因應租金資助而調整其核准學費。  
 

新訂租約  

 

1 3 .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如簽訂新租約，不論租金是否有改變，須經由

「統一登入系統」  ( https://fkg.edb.gov.hk)，提交電子申請以調整租金資助

額。詳細程序載於系統內的《電子申領租金資助程序指引 》。  

 

 

 
3 預計的租金資助金額會按需要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評估的市值租金加以調整。  

https://fkg.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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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校舍維修資助  

 

目的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如在自置或辦學團體／營辦機構所置的校舍營辦，無

須繳交租金或只須繳交象徵式租金，可獲校舍維修資助，以減輕幼稚園向業

主支付維修和保養的財政負擔。  

 

資助金額  

 

2.  2026/27 學年全年資助額為每名合資格學生 1,020 元，並以 2026 年 9 月

的合資格學生人數計算。  

 

資格  

 

3.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須符合下列準則，方可獲校舍維修資助：  

(i)  無須就校舍繳交租金，或每年只須繳交不超過 1,000 元的象徵式租

金；以及  

(ii)  位於自置校舍（一般指幼稚園本身、辦學團體 1或營辦機構 2 擁有的

校舍），或其校舍位於政府土地而幼稚園須自行負責校舍的維修保

養工程費用。  
 

若個別幼稚園可獲其他政府資助／資源或其他公共資源（如獎券基金）作校

舍維修用途，在避免重複資助的原則下，這些幼稚園不會獲得校舍維修資

助。此外，同一校舍只可獲得租金資助或校舍維修資助的其中一項。  

 

資助用途  

 

4.  參加計劃的合資格幼稚園可運用校舍維修資助，支付為註冊幼稚園校舍

而屬業主責任所進行的維修保養工程（涵蓋在校舍內和校舍外進行的工

程）。資助只涵蓋幼稚園的範圍，如幼稚園只佔用有關處所的一部分，則校舍

維修資助只可用於幼稚園所需承擔的部分，而幼稚園須確保其承擔的部分合

理。  

 
1 指社團、機構或組織（不論是否已成立為法團）在教育局註冊為有關幼稚園的辦學團體。  
2 就這項資助而言，「營辦機構」指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機構，而幼稚

園獲稅務局確認為其認可附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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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幼稚園校舍的維修保養工程涉及不同種類、規模及性質，以下列舉資助

涵蓋的工程項目的例子，以供參考：  

 
(i)  以下項目的檢驗、維修及保養：  

 窗戶（例如：窗框損毀或窗扇鬆脫）；  

 建築物（例如：翻新外牆、維修損毀或嚴重銹蝕的欄杆或扶手及

損毀的主要結構組件）；  

 消防、氣體、電力、通風和空調裝置；  

 供水、污水及排水系統；  

 屬幼稚園／校舍業主負責範圍的斜坡、預防山泥傾瀉及水浸工

程、道路維修工程；  
(ii) 修剪／砍伐由幼稚園／校舍業主管理的樹木；以及  

(iii)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所置校舍的折舊（但不適用於由其他業主（例如

辦學團體、營辦機構等）所擁有的校舍）。  

 

6.  校舍維修資助一般不涵蓋的工程項目包括：室內裝飾及修葺、房間間隔、

更改房間用途、擴建校舍、清拆及重建校舍、購置家具和設備等。  

 

7.  首次獲批校舍維修資助的幼稚園可運用這項資助支付由 2026/27 學年開

學月份（即 2026 年 8 月或 9 月）起展開的工程的費用。為確保適切和有效

地運用這項資助，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應預早制定有關計劃。如大型工程未能

以這項資助支付全數開支，幼稚園應以其他方式支付有關餘額，如把有關開

支以基本單位資助（其中 40%可用於其他營運開支的資助）支付。有關開支

須於學費調整申請中以大型修葺及保養工程費用入帳，並按年期攤分，以減

低對計算學費調整的影響。而於會計帳內，由於修葺保養工程費用並不屬於

固定資產類別，故有關開支須以整筆費用入帳，按年期攤分的做法並不適

用。如基本單位資助的 40%部分及／或其盈餘不足以全數補助有關開支，差

額須由學校經費承擔。  

 

8.  如維修保養工程並非由幼稚園安排（例如由辦學團體／營辦機構安排），

幼稚園須取得發票／付款通知書／由校舍業主發出的信件等文件，及與業主

聯繫以取得教育局要求的相關文件，在有需要時提交教育局。辦學團體／營

辦機構如為幼稚園進行採購活動，必須依循由教育局發出的《幼稚園採購程

序指引》。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Guidelines%20on%20KG%20Procurement%20(Dec%202025%20)(Chinese%20version).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free-quality-kg-edu/Guidelines%20on%20KG%20Procurement%20(Dec%202025%20)(Chinese%20ver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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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資助的安排  

 

9.  校舍維修資助會分兩期發放，第一期在 2026 年 8 月或 9 月發放（按個

別參加計劃的幼稚園的開學月份而定），第二期在 2027 年 4 月發放。2026 年

8 月或 9 月至 2027 年 3 月發放的 暫定資助額，會以 2026 年 6 月幼稚園預

計的合資格學生人數計算。經核實幼稚園在 2026 年 9 月實際合資格學

生人數後，教育局會在 2027 年 1 月及其後月份按需要調整已發放的資

助。  

 

10.   一般而言，如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在開學月份後才符合資格申請資助，資

助額會以符合資格的月份起按比例計算（全額資助即為 12 個月資助）。  

 

累積盈餘上限及退回資助  

 

11.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可累積資助的盈餘，以該年資助額的 500%為上限。若

有過多盈餘，教育局會根據經審核周年帳目收回超出上限的盈餘及暫停發放

資助，並會收回在有關年度以後已發放的資助額。當資助餘額回落至該年資

助額的 100%以下，教育局才會繼續發放資助。   

 

申請程序  

 

12.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須經由「校舍維修資助系統」遞交申請（詳見附 錄

4），並列印整套填妥的申請表，經校監簽署後，在 2026 年 6 月 23 日 (星期

二 )或之前呈交幼稚園行政組。至於沒有獲批 2025/26 學年校舍維修資助的幼

稚園，則須額外遞交有關校舍業主的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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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炊事員資助  

 

目的  

 

參加計劃的全日制或長全日制幼稚園必須在上課日定時為學童提供膳

食，以確保他們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幼稚園如選擇在校舍內烹調膳食，便

須設有符合政府規定的廚房，並聘請炊事員烹調膳食。為向這些幼稚園提供

額外資源，以聘請炊事員為全日制或長全日制班級的學童烹調膳食，並減輕

家長在膳食費方面的負擔，這些幼稚園可獲炊事員資助。  

 

資助金額  

 

2.  以每所參加計劃的合資格幼稚園計算， 2026/27 學年的全年資助額為

216,780 元。  

 

資格  

 

3.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須符合下列準則，方可獲提供炊事員資助：  

(i)  已獲准開辦採用本地課程的全日制或長全日制班級（包括幼兒班

（K1）、低班（K2）或高班（K3））（「合資格全日制或長全日制班

級」）；  

(ii)  已錄取合資格學生（即符合資格受惠於計劃的學生）入讀上述第 (i)

項所載的合資格全日制或長全日制班級；以及  

(iii )  在校舍內設有符合政府規定並獲教育局認可的廚房 1，而廚房是用

作為全日制或長全日制班級的合資格學生烹調膳食。

  

資助用途  

 

4.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只可把炊事員資助用於支付全職／兼職炊事員的薪

酬及與薪酬相關的開支 2，而這些員工須為全日制和長全日制班級的合資格

學童烹調膳食。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可訂立校本安排，增聘炊事員及／或重新

 
1   一般而言，若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只有茶水間，並不合資格獲得這項資助。  
2   薪酬相關開支可包括幼稚園的強制性公積金／公積金供款、長期服務金、遣散費，以

及幼稚園作為薪酬福利條件支付予炊事員的雙糧、花紅、現金津貼和約滿酬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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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配現有人手擔任全職或兼職炊事員。炊事員資助不得作其他用途，例如向

外間膳食供應商購買膳食、購置煮食用具和維修廚房等。在調配人手、聘用

炊事員及釐定薪酬方面，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可考慮應徵者或員工的相關經

驗，以及參考教育局就全職炊事員建議的薪酬範圍 3。  

 

5.  在運用資助時，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應避免赤字。如炊事員資助帳出現赤

字，有關款額須由學校的膳食費收入承擔。若膳食費收入不足以全數承擔赤

字，赤字餘額須由學校經費承擔。  

 

膳食費  

 

6.  獲得炊事員資助的幼稚園，仍可向教育局申請向學生收取膳食費，以支

付其他與膳食有關的開支，例如購買食材和煮食用具、保養和維修廚房，以

及支付資助與炊事員實際薪酬之間的差額（如有）。在計算幼稚園收取的膳食

費時，教育局會扣除已由資助支付的炊事員薪酬開支。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在

申請收取膳食費的財政預算中，須載列所有聘任炊事員的相關資料，以及由

炊事員資助支付的開支。  

 

發放資助的安排  

 

7.  炊事員資助以學校註冊為計算單位。換言之，在發放資助方面，即每所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在同一學校註冊下（不論有多少個註冊校址及廚房），會被

視為一所合資格幼稚園計算。  

 

8.  炊事員資助會分兩期發放，第一期在 2026 年 8 月或 9 月發放（按個別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的開學月份而定），第二期在 2027 年 4 月發放。2 0 2 6 年 8

月或 9 月至 2027 年 3 月的 暫定資助額，將會以 2 0 2 6 年 6 月幼稚園預計

在 20 26 /2 7 學年初是否有合資格 全日制或長全日制班級學生而定。如經核

實合資格全日制或長全日制班級學生的實際人數，而確定有關幼稚園並

不符合資格獲得這項資助，教育局會儘快收回已發放的資助額。  

 

 

 

 
3   2026/27 學年全職炊事員的建議月薪範圍為 15,870 元至 18,5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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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般而言，如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在開學月份後才符合資格申請資助，資

助額會以符合資格的月份起開始按比例計算（全額資助即為 12 個月資助）。同

樣地，若獲准領取資助的幼稚園在開學後不再符合資格（例如所有合資格全

日制或長全日制班級學生已離校），教育局會按比例調整該學年發放的資

助。為了讓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有充分時間靈活調配／安排人手，有關調整只

會在幼稚園持續一個曆月或以上不符合資格才會生效。  

 

累積盈餘上限及退回資助  

 

10.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可累積資助的盈餘，以該年資助額為上限。若有過多

盈餘，教育局會根據經審核周年帳目，收回超出上限的盈餘。  

 

申請程序  

 

11.  參加計劃的幼稚園須經由「炊事員資助系統」遞交申請（詳見附 錄 4），

並列印整套填妥的申請表，經校監簽署後，在 2026 年 6 月 2 3 日 (星期二 )或

之前呈交幼稚園行政組。幼稚園遞交申請時，無須提供有關全日制或長全日

制班級的學生人數及廚房已符合政府規定的證明文件，惟日後須按教育局要

求提交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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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透過「統一登入系統」  
遞交「租金資助」、「校舍維修資助」或「炊事員資助」的申請程序  

 
 
1. 在網頁瀏覽器中輸入以下網址： https://fkg.edb.gov.hk  

 
 
 
2. 登入「統一登入系統」。  

  
圖一  

 
 
 
 

https://fkg.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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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功登入後，進入「幼稚園教育計劃系統」，並按校本需要點擊項目欄的

「租金資助計劃」、「校舍維修資助」或「炊事員資助」。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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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有需要，幼稚園可在「租金資助計劃」的下拉式項目欄中選擇「電子

申領租金資助程序指引」，開啟及下載該程序指引的 PDF 檔案，以了解系统

的操作程序。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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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就各項資助，幼稚園可點擊「新申請／再續申請」或「修改」，填寫電子

申請表。  

 
圖四  

 
 
 

 
 

 
 

 
                           圖五  

 
6. 填妥及列印相關申請表，獲校監簽署並蓋上學校印鑑後，並連同所需文件，

呈交本局以下人員／組別：  
 

租金資助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的高級服務主任  

校舍維修資助  
幼稚園行政組  

炊事員資助  
 

2026/27 


